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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档案安全专项检查的函 
 

市属各有关单位： 

档案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，是不可再生宝贵资源。为

加强全市档案安全管理工作，进一步排查整改档案安全隐

患，杜绝档案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档案安全万无一失，根

据《档案法》《档案法实施办法》等有关档案法律法规的要

求，市档案局针对创建数字档案室的单位开展档案安全专项

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内容 

档案安全条件保障、数字信息安全、档案实体安全情况。  

二、检查时间和方式 

检查时间：数字化加工工作全过程，要求各单位在数字

化工作（含数字化加工前处理）开展后一周内向市档案局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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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自查报告。 

此次检查采取各单位全面自查整改、市档案局进行督查

的方式进行。各单位要根据本单位数字化加工工作进度开展

安全检查，不符合标准的条款务必及时整改以防发生安全事

故，市档案局将安排专项检查并进行通报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周密部署。要充分认识档案安全工作

的重要性，进一步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安排，抽调专业部门

人员，组织开展好档案安全自查自纠工作。 

（二）落实责任，强化整改。要把此次安全检查职责落

实到具体的科室和工作人员，结合实际，制定开展工作的方

案，明确目标、责任、分工、内容和要求，建立问题隐患排

查整改台账，做到整改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时限、方案五到

位。 

（三）突出重点，确保实效。要全面检查与突出涉密档

案等重点领域检查相结合，对所有隐患点进行全面排查，确

保档案安全不留死角。 

 

舟山市档案局 

2019 年 7月 22日 

舟山市档案局办公室   2019 年 7 月 2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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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档案数字化单位档案安全检查表 

被检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
项目 档案数字化工作要求 检查内容 发现的问题 整改建议 

一
安
全
条
件
保
障 

是否与中介服务公司签定保密协议；中介服务公司与工作人员

的保密协议是否备案 

是否能提供与中介服务公司保密协议、加工人员保密

协议备案材料 
    

档案整理、数字化加工场所设在独立、可封闭场所 
看场所是否符合要求，或采取措施保障场所环境符合

安全要求 
    

数字化整理、加工场所是否安装监控设施 能否提供安装监控视频，监控数据保存不少于 6 个月     

数字化整理、加工场所消防设施安全、电源安全 
看加工场所有无档案消防设施器材、是否有携带火种

进场 
    

二
数
字
信
息
安
全 

数字化整理、加工场所网络及计算机安全，采用技术手段或专

业物理设备封闭所有不必要的信息输出装置或端口（如网络端

口及 USB 口），禁止使用无线网卡、无线键盘、无线鼠标等设

备 

看有没有在使用笔记本电脑、无线设备作数据处理，

有没有封闭非必要的网络及 USB 等信息出口 
    

数字化加工过程中，有无相关人员使用手机及多媒体介质等 
抽查有无监控记录、抽查加工场地实际移动终端使用

情况 
    

数字化加工专用存储设备管理规范 
实地查看是否配备专门的硬盘、U 盘等移动存储介质由

综合档案室造册登记并统一管理 
    

纸质等各门类档案扫描数字化流程规范 查能否提供数字化加工阶段进程的流程单记录     

单位是否派专人进行数字化成果质检 单位能否提供对数字化成果的人工质检证据     

数字化成果交接规范 
查看是否有移交介质（包含 TIFF 及 PDF 二套）及移交

记录 
    

二
档
案
实
体 

安
全 

工作人员出入库房有无登记 查看库房登记记录     

单位与中介服务公司档案实体进出库交接借用手续完备 查看有无交接手续签字材料     

整理、数字化加工无丢失、擅自损毁、伪造涂改抽换等违法行

为 
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    

被检查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档案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时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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